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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分支机构换届管理细则（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以下简称“协

会”）分支机构换届工作，加强协会对分支机构的领导、监

督和管理，促进分支机构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民政部《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章程》、《中国大

学生体育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协会秘书处成立分支机构换届工作组，负责分

支机构换届的整体工作。 

第二章 换届筹备 

第三条 协会会员单位都有申请担任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分支机构挂靠单位（即分会所在学校，并担任分会主席、

秘书长职务）的权利。 

第四条 申请担任分支机构挂靠单位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 申请担任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分支机构挂靠单位的

应是高等院校； 

(二) 分支机构挂靠单位必须是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单

位会员，遵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章程》； 

(三) 挂靠单位应全力支持分支机构的工作，为工作开展

提供便利条件，在分支机构办公场所、配套设施、人员、经

费等方面给予基本保障；同时能够对分支机构的工作进行有

效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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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申请项目在本学校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学校重

视、管理完善、成绩突出； 

(五) 体育师资队伍专业力量雄厚，要有一位或多位在该

项目领域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员； 

(六) 挂靠单位能够组织开展竞赛、科研、培训等活动； 

(七) 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拟任分支机构主席、秘书长人选应符合以下要

求： 

(一) 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有大局

观，拥护并遵守协会章程，工作有热情，业务素质过硬，有

奉献精神； 

(二) 热爱学校体育事业、熟悉教育和体育政策及法律法

规，熟悉学校体育政策，掌握学校体育运营及发展规律，在

分支机构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 热心分支机构事务，积极参与分支机构活动； 

(四) 分支机构主席应为分支机构挂靠学校校级领导；分

支机构副主席应为协会单位会员主管学校体育工作的校级

领导或本领域权威专家；分支机构秘书长应为分支机构挂靠

学校体育部（院、系）负责人，如有特殊情况，可由挂靠主

席单位推荐本单位适当人选； 

(五) 最高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特殊情况不超过

70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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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

的刑事处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六条 换届工作组在分支机构届满前 6 个月开始换届

筹备工作，将换届通知下发至分支机构和相关协会会员单位，

并接收会员单位申请担任下一届分支机构挂靠单位的相关

材料。 

相关材料包括： 

(一) 申请报告，主要包括该会员单位基本情况介绍，运

动项目开展情况，担任分支机构挂靠单位的主要优势以及对

今后工作的设想等内容（加盖学校公章）； 

(二) 拟担任分支机构主席、秘书长人选及基本情况介

绍； 

(三) 会员单位所在地教育厅（教委）或省级学生体育协

会的同意函。 

第七条 会员单位收到换届通知后，按协会对分支机构

挂靠单位的相关要求进行自我评估，若符合条件并有意向担

任分支机构挂靠单位，按要求递交相关材料。 

第三章 换届程序 

第八条 换届程序整体分为七个部分：1、通知下发；2、

接受申报材料；3、材料初评；4、申请会员学校综合测评；

5、协会秘书长提名；6、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7、换届会议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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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换届工作组在收到申报材料后，对申报材料内

容、申报学校及主席和秘书长人选进行初评，将符合协会要

求的申报材料归纳汇总。 

第十条 换届工作组对通过初评的会员单位进行综合测

评，综合测评包括会员学校实地考察、民主测评、集中讨论

等方式，最后形成测评报告上报协会秘书处。 

第十一条 协会秘书处根据测评报告确定分支机构挂靠

单位及主席、秘书长人选，并由协会秘书长提名。 

第十二条 提名报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在分支机构

换届会议上公布。 

第四章 换届会议 

第十三条 分支机构换届应召开分支机构换届会议，本

届分支机构应认真做好换届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在召开换

届会议前应上报如下材料： 

(一) 申请召开换届会议的报告，报告须明确换届会议的

名称、届次、时间、地点等内容； 

(二) 本届分支机构工作报告； 

(三) 本届分支机构财务使用报告； 

(四) 会议议程； 

(五) 参会人员名单； 

(六) 本届分支机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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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四条 换届工作组负责审核本届分支机构上报换届

会议的相关材料，统一确定会议日期，并下发关于召开换届

会议的批复。本届分支机构在收到批复后方可下发召开换届

会议的通知。 

第十五条 本届分支机构如未按规定认真做好换届会议

的各项筹备工作，换届工作组将指定时间、地点召开换届会

议。 

第十六条 换届会议由协会秘书处主持会议，换届工作

组对会议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十七条 换届会议原则上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 本届分支机构主席做任期内工作报告、财务使用报

告； 

(二) 协会秘书处宣布本届分支机构工作结束； 

(三) 协会秘书处宣布下一届分支机构主席、秘书长的任

命； 

(四) 下一届分支机构主席讲话； 

(五) 其他事宜。 

第十八条 本届分支机构应在换届会议结束后 30 个工

作日内将换届大会会议纪要报换届工作组登记存档。会议纪

要须包括：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名单、所在单



6 
 

位、职务；应到会人数、实到会人数；会议纪要应由所有参

会人员签名确认。 

第十九条 下一届分支机构应在换届会议后 3 个月内召

开分支机构工作会议，确定分支机构负责人、组织架构等并

向协会秘书处提交以下备案材料： 

(一) 会议纪要。会议纪要须包括：会议名称、时间、地

点；参会人员名单、所在单位、职务；应到会人数、实到会

人数；会议纪要应由所有参会人员签名确认; 

(二) 《分支机构工作条例》； 

(三) 《分支机构主席备案表》； 

(四) 《分支机构秘书长备案表》; 

(五) 《分支机构挂靠单位申请表》; 

(六) 《会分支机构负责人名单》； 

(七) 分支机构负责人（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副

秘书长）所在单位或上级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担任该职

务的意见。 

第二十条 换届会议后本届分支机构需将分支机构相关

文件资料等移交至新一届分支机构归档并完成各项工作交

接。 

第二十一条 未经协会秘书处核准进行的分支机构换届

工作无效，视情节轻重给予分支机构批评、警告甚至撤销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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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细则的内容，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章程》、《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细则的解释权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 

第二十四条 本管理细则经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